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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议函〔2025〕第15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625号建议的答复

贾晋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井灌区新增农业生产机井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清徐县地下水情况

在地下水监测方面，省水利厅组织编制《山西省地下水水位预警月报》，每月向各市通报地下水水位动态预警，切实加强地下水监测管理。在地下水开发利用方面，根据水利部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评估情况，清徐县仍为山丘区地下水过度开采。水利部要求对该超载类型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地下水的取水申请，除生活用水等民生保障用水外，按照管理权限，分别暂停审批相应水源的新增取水许可。目前，省政府明确清徐县的地下水取水量指标为3000万立方米（其中平原区为2061万立方米）。2023年清徐县地下水用水量为2399万立方米。

二、关于发展用水情况

近年来，由于河流水量减少、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等原因，潇河灌区部分输水渠道中断，导致徐沟镇南部区域（原高花乡）已失去灌溉功能，农业灌溉严重依靠抽取地下水。

在发展农业灌溉时，要坚持“用足黄河水、用好地表水、涵养地下水、保障生态水、多用非常规水”的用水原则，要坚持以水定地，充分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要解决徐沟镇南部区域用水问题，农业灌溉应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辅。水利部门将加强指导，配合农业部门加强小型灌区建设管理，一方面积极论证从墩化灌区引汾河水和象峪河水作为灌溉水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指导清徐县整合土地和灌溉用水资源，积极论证纳入汾河灌区或汾河一坝灌区灌溉范围的可行性，从而解决灌溉用水问题。同时，确需开发利用地下水的，要符合地下水开发利用有关规定，进行水资源论证并报相应审批部门审批，依法取得取水许可有关手续，严禁违法违规取用地下水。

三、关于农业节水情况

在现状条件下，只有采取节水措施，才能更好的解决当前农业灌溉用水矛盾。一是改变灌溉方式。针对粮食作物，建议种植耐旱作物，同时采用膜下滴灌方式，农业灌溉满足农作物用水需求即可；对经济作物（如蔬菜），应采用喷灌或滴灌方式。以上均要同步完善机井改造，特别是灌溉首部系统，实行水肥一体化。二是要完善管理制度。制定科学的灌溉制度，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省农业厅将责成农业农村部门商县级发改部门制定分类水价和累进加价制度，商水利部门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将水权分配到户或到地块，商财政部门制定节水奖励和水权交易政策。三是加快农田水利建设。省水利厅将积极配合省农业厅，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通过提供稳定优质的灌溉水源，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大中型灌区灌溉能力，提高粮食产量。同时，省水利厅将全力配合省农业厅，推动徐沟镇列入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规划，省农业厅做好田面工程配套工作，实现远期使用地表水灌溉的目标。

四、关于特优农产品政策情况

近年来，我省围绕“特”“优”农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2024年与山西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有机旱作·晋品”乡村振兴脱口秀节目《快乐的田野》，全网曝光量超过3亿次。先后组织太原市嘉诚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清德铺红薯）等农业企业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会、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知名展会。下一步，省农业厅将以在全省开展品牌强县项目建设为契机，通过完善标准、强化质量、扩大宣传、打造营销队伍等方式，建设一批产业基础好、品牌初具影响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提升晋字号农产品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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